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締結姊妹校實施辦法 

民國 104年 08月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為促進本校與國外高級中等學校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特訂定 

本校「締結姊妹校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協議書(或合約書)由本校或擬與本校簽署合作之學校提出。 

第三條  本辦法實施流程如下： 

        一、聯繫有意願締結姊妹校者，並需考量其同質性，經由書信或面談，瞭解合作意 

            願與方式，進行評估可行性。 

        二、於草擬協議書前，須自行完成查詢是否為該國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校。 

        三、協議書(或合約書)內容討論達成共識後，簽請校長裁示後簽約。 

        四、由本校派員前往姊妹校簽約或姊妹校派員至本校簽約，亦可透過正式函文書信 

            (含電子郵件)往返完成簽約事宜。 

第四條  擬簽訂協議書(或合約書)時，除因特殊需要之合作關係外，應考慮下列原則： 

        一、雙方簽訂合約應本互惠及帄等原則。 

        二、合作協議內容應具體明確且具可行性。 

第五條  協議書(或合約書)自完成簽約日起生效。 

第六條  各項交流活動如姊妹校互訪、交換學生及教師、學術交流、實習、遊學相關活動，應  

        依各項活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所簽訂之書面約定書，應於進行簽 

        約前一個月，向教育部提出申報，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